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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 
 
 

地產代理監管局的工作概覽  
 

 
 
目的  
 
  此文件概述地產代理監管局（監管局） ( 1 )的工作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  地產代理可以推動物業市場有秩序地運作。從業員的服務素
質，直接影響物業交易的透明度及是否公平。  
 
3 .    19 97年，《地產代理條例》獲通過後，監管局按照法例而成立。
從此，香港地產代理行業受到法例的規管。  
 
 
監管局的工作及新措施  
 
4 .    監管局的主要功能是規管與管制地產代理的營業，促使從業員
行事持正及稱職，並且提高從業員的地位。  
 
5 .  成立初期，監管局致力建立考試、發牌及規管制度。展望未

來，監管局將在現有基礎上，繼續加強行業的監管，並推動地產代

理行業邁向專業化。 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1)  監管局是在 1 9 9 7年 11月依據《地產代理條例》  (第 5 1 1章 )成 立的獨立的法

定機構。現時，監管局在財政上是自負 盈虧。監管局的 2 0位成員是由香港
特區行政長官委任，包括主席、副主席及 來自社會上不同界別的 1 8名普通
成員 (其中 5名來自地產代理行業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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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考試及發牌  
 
6 .  任何在香港從事地產代理業務的個人或公司，必須持有有效

牌照 ( 2 )。  
 
7 .  一直以來，持牌人數目隨着地產市道的起伏而有所轉變。過

去兩年，市道復甦，持牌人數目亦大幅上升 :  
 
 
 

地產代理 ( 4 )  
（個人）  營業員 ( 4 )  總數  

地產代理（公司）及

營業詳情說明書 ( 5 )  

2005(3) 9,580 12,304 21,884 3,860 

2004(3) 9,166 9,509 18,675 3,341 

2003(3) 8,937 6,516 15,453 2,982 

 
 
8 .  雖然愈來愈多學歷較高的人士加入行業，但業界的整體教育

水平仍然偏低。現時，約 2 0 %持牌人曾接受大專程度教育； 1 3%持牌
人的教育水平是中五以下。  
 
9 .  監管局認為，新入職的從業員應該充份掌握地產代理工作所

有主要範疇的知識，才能夠稱職地履行責任。長遠而言，整體業界

的水平才可以得到提升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2 )   要符合地產代理或營業員的發牌條件，個別人士必須：  

 

•  年滿十 八歲；  

•  符合「 適當人選」規定；  
•  完成中 五或具有同等程度學歷；  

•  在申請 牌照之日前十二個月內，在有關資格考試中取得合格成績。  

 
( 3 )  於該年 1 2月 3 1日計。  

 
( 4 )  地 產 代 理及 營 業 員持 牌 人 均可 從 事 地產 代 理 工作 。 每 一個 地 產 代理 營 業 地

點 應 由 一 名 經 理 有 效 地 管 理 。 只 有 地 產 代 理 牌 照 持 牌 人 才 可 被 委 任 為 經

理。而營業員持牌人則不可。  
  

( 5 )  根據法 例，所有地產代理的營業地點均須有營業詳情說明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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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因此，監管局在 2 00 5年 7月，改變地產代理資格考試的模式，
擴闊考試範圍，加入更有深度的個案分析。自此，地產代理資格考

試的合格率顯著下跌 ( 6 )。監管局期望，未來考生可以更認真地預備考

試。  
 
11 .  為了確保只有擁有行業所需的專業知識和技能的人士才可入

職，監管局亦將於今年 7月起，增加營業員資格考試的深度。  
 
 
( i i )    條例執行  
 
12 .  地產代理依法執業，十分重要。在這方面，監管局三管齊下： 
 

( a )  有需要時，發出執業通告 ( 7 )，為地產代理行業提供執業

指引和指示。  
 
( b )  就 公 眾對 持牌人 違 反法 例 或行為 不當 的 投訴，進行 調

查。  
 

( c )  主動巡查地產代理店舖和新樓盤銷售點。  
 
13 .  近年，監管局收到的投訴數目，明顯上升 :  
 

 
投訴數目  

2005 746 

2004 588 

2003 496 

 
投訴性質包括多方面，例如提供錯誤、誤導或不足夠的物業資料、

未能提供土地查冊文件、沒有簽署地產代理協議或解釋地產代理協

議內容，以及沒有解釋臨時買賣合約或租約內容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6 )

 2 0 0 4年，平 均合格率是 4 2 %。2 0 0 5年 下半年，兩次考試的平均合格率是 2 1 %。 

 
( 7 )

 
 2 0 0 5年，監管局發出 8個涉及多個範疇（包括地產代理在新樓盤銷售點的執

業情況）的執業通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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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 在 2 00 5年，監管局共完成調查 68 9宗個案 ( 8 )，其中有 14 2宗 ( 2 1 % )
的指稱證實成立。  
 
15 .   在巡查工作方面，監管局亦因地產商增加發售新樓盤，及公眾
日益關注新樓盤銷售點的秩序，而加強新樓盤銷售點的主動巡查。

詳情如下 :  
 
 
 

新樓盤銷售點  
巡查數目  商舖巡查數目  總數   

2 00 5  9 83  40 5  1 ,38 8  

2004 490 477 967 

2003 662 350 1,012 

 
 
 
16 .  在 2 00 5年 ， 共 17 8宗 個 案 在 監 管 局 巡 查 時 被 發 現 和 被 證 實 違
規。這些個案主要涉及無牌地產代理工作、未經業主同意發出物業

廣告、宣傳的物業價格與業主所指示的有別、持牌人並沒有代理的

物業的資料。  
 
 
( i i i )  紀律制裁  
 
17 .  監管局依照法律行使紀律制裁權。監管局紀律委員會是以公

平公正的態度，審理每宗懷疑違規個案，並且決定是否就個別個案

進行紀律研訊。在研訊中，涉案的持牌人有陳詞機會，並且可以委

派律師代表。  
 
18 .   在過去多年，向持牌人進行的紀律制裁包括譴責或訓誡、罰

款、在牌照上附加或更改條件、暫時吊銷牌照及撤銷牌照。2 0 0 5 年，
共有 3 3 個牌照被撤銷或暫時吊銷，詳情如下 ( 9 )  :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8)  部份個案是往年接獲的個案。  
 
(9) 包括向 破產持牌人士採取的行動。 此外，在某些輕微違規情況下，監管局

會發出 警告或指導函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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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牌照  

暫時吊銷

牌照  
於牌照附加 /
更改條件  

罰款  訓誡 /譴責  

2005 5 28 124 11 18 

2004 1 16 93 20 6 

2003 14 21 170 4 6 

 
 
監管局紀律委員會作出裁決時，都會小心考慮多個因素，包括調查

所得的證據、違規的嚴重性、持牌人的態度、過往有否違規紀錄及

其他申辯或求情理由。  
 
19 .  此外，監管局會將可能涉及刑事罪行的案件，轉交其他有關

執法機構，作進一步處理。  
 
  
( i v )    專業發展  
 
20 .  現 時 ， 香 港 有 許 多 設 有 規 管 制 度 的 行 業 都 實 行 持 續 專 業 進

修，並且以強制性形式要求從業員參與。為鼓勵地產代理從業員持

續學習，以得到更多知識和技能，監管局在 2 00 5年 5月起，以自願參
與形式推出持續專業進修計劃。  
 
21 .  根據計劃，監管局鼓勵持牌人在每年修讀不少於 10個持續專
業進修學分 (大概 1 0個學習小時 )。達到 10個學分目標的從業員，可獲
頒發達標證書，而且可以在名片印上監管局認可的嘉許獎章。  
 
22 .  至今，監管局及教育機構、培訓學院、商會和個別地產代理

公司 ( 1 0 )，已舉辦超過 7 0個持續專業進修活動，其中約一半為免費活
動。監管局將舉辦更多免費活動和網上學習，並安排在從業員工作

地點附近舉行講座及工作坊。監管局亦鼓勵其他機構為地產代理行

業提供更多元化的進修活動。長遠而言，監管局希望實施持續專業

進修計劃，可以提高業界的服務素質，幫助從業員掌握最新的專業

知識。  
 
   

( 1 0 )  監 管局為 每 項經香港 學術評審 局審定的 持續專業 進修計劃 活動，向 主辦 機
構 (包括商會 及地產代理公司等 )發放 $ 2 5 0 0的評審費資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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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  公眾教育  
 
23 .  地產代理行業的考試、發牌及規管制度已運作八年。監管局

認為，應促進市民認識在進行物業交易時，本身的法律權利和義務。 
 
24 .  未來，監管局將繼續投放資源，藉各種活動及多個媒介，推

動社會支持監管局的工作及鼓勵公眾人士認識《地產代理條例》。同

時，除了通過報章及電子傳媒發放信息，監管局亦將舉辦更多巡迴

展覽和社區講座，廣泛派發教育小冊子，以收消費者教育之效。  
 
25 .  監管局期望市民大眾在僱用地產代理的服務時，更清楚了解

本身的權利和義務；行業的服務水準和專業操守亦可因此而有所提

升。  
 
 
結語  
 
26 .  展望未來，監管局將繼續推動地產代理行業的專業化，並且

以公平公正的態度，致力監管業界的運作。  
 
 
 
地產代理監管局  
20 06年 1月  
 


